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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根据《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能源局 环境保护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规划选址

工作的通知》（发改环资规﹝2017﹞2166 号）要求，为改善

云南省城乡人居环境，提高全省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指导各

州（市）做好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规划选址工作，积极推进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落地，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能源局、生态环境厅、自然资源厅依据“十三五”

云南省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可再生能源

发展规划，结合州（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

和建设需求等，组织编制了《云南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

期专项规划（2019-2030年）》（以下简称《规划》）。《规

划》范围包括全省 129个县（市、区），规划期限：2019-20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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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省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明显加快，处

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城市环境卫生有了较大改善，但随

着城镇化快速发展，以填埋工艺为主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普

遍存在实际使用年限短、选址困难等问题。焚烧发电作为生

活垃圾处理的重要方式，对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

化，改善城乡环境卫生状况，解决“垃圾围城”、“垃圾上

山下乡”等突出环境问题具有重要作用。为此，云南省按照

国家的统一部署，提早规划、合理布局、明确厂址，积极推

进垃圾焚烧处理设施项目建设，全面提高全省垃圾无害化处

理能力和处理水平，为全省建设美丽县城、努力建设成为中

国最美丽省份、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助力添彩。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

南重要讲话精神，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理念为指导，围绕不断提高全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能力和资

源化利用水平的目标，加快推进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设施

建设，分布实施近远期规划项目，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

置，使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环境质量改善的成效，最终实现

生活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

（二）基本原则

——科学规划，分期实施。结合城镇发展定位，合理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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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生活垃圾产生量，加强区域统筹和城乡一体化协同推进，

紧密衔接国土空间规划等上位规划，优化设施布局，坚持规

划引领，分期建设实施。

——创新驱动，多元协同。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积极参

与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设施的投资、建设和运营。以科技

创新为动力，不断提高生活垃圾处理水平。

——强化监管，公众参与。依法做好信息公开工作，及

时向社会征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规划意见，公开项目选址相

关信息，坚持开放透明，接受社会监督，做好环境社会风险

防范与化解相关工作。

（三）建设思路

近期（到 2020 年底），在设市城市和经济较发达、人

口较多的县城重点布局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设施，推动共建共

享。远期（到 2030 年底），进一步填平补齐设市城市和重

点县城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支持更多满足建设条件的县

城开展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设施建设。

（四）主要目标

——到 2020 年底，全省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占无害

化处理总能力达到 46%，设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占

无害化处理总能力达到 50%以上。

——到 2030 年底，全省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占无害

化处理总能力达到 60%以上，设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

力占无害化处理总能力达到 70%以上，并争取早日实现设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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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全覆盖。

二、主要任务

（一）加快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设施建设

1.建设任务。规划近期（到 2020 年底），全省拟建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厂 14座，预计新增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 9250

吨/日、装机规模 18.45 万千瓦。规划近期项目要争取在 2019

年底全部开工建设，按照建成时间倒排工期，加快规划项目

建设。规划远期（到 2030 年底），全省拟建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 32 座，预计新增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 15450 吨/日、

装机规模 30.15 万千瓦。规划远期项目要纳入新一版城市规

划，争取早日建成。

2.建设要求。充分考虑地区发展需求和设施规模的提升

空间，处理规模兼顾实用性和前瞻性，不鼓励建设处理规模

小于 300吨/日的焚烧设施。严格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相关

建设、技术和环保标准建设，配备完善的污染控制及监控设

施，要考虑垃圾焚烧残渣、飞灰处理设施的配套。鼓励相邻

地区通过区域共建共享等方式建设焚烧残渣、飞灰集中处理

处置设施。渗滤液处理设施要与垃圾处理设施同步建设，同

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建立与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利用和

焚烧发电设施相衔接的收转运体系，开展垃圾分类的地区，

应配备满足分类品种需求、密封性好、标识明显、节能环保

的专用收运车辆，有效保障地方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和运

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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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法做好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选址

1.建设任务。纳入规划近期实施的项目，应尽快完成项

目选址，明确建设地点（四至边界）。纳入规划远期实施的

项目，应至少提前 3 年完成项目选址工作。

2.建设要求。项目选址应符合与“三区三线”配套的综

合空间管控措施要求，远离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并严格按照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要求，设定防护距

离，明确四至边界。合理安排周边项目建设时序，不得因周

边项目建设影响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选址落地，避免“邻

避”风险。项目选址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环境卫生专业规

划以及国家现行的有关规范、标准；禁止在自然保护区、风

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永久基本农田等国家及地方

法律法规、标准、政策明确禁止污染类项目选址的区域选址；

应具备满足工程建设的工程地质条件和水文地质条件；不受

洪水、潮水或内涝的威胁；对于利用焚烧余热发电的焚烧厂，

应考虑易于接入地区电力网。鼓励利用既有生活垃圾处理设

施用地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鼓励采取产业园区选址

建设模式，统筹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餐厨垃圾等不同类型

垃圾处理，形成一体化项目群；鼓励探索跨州（市）、跨县

（市、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实现一定区域内共

建共享。

（三）加快推进规划项目落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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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纳入规划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有关部门应依

据投资项目管理相关规定，加快组织项目审批或核准等前期

手续。依托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优化审批流程，

实现项目网上申报、并联审批，并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

主管谁监管”的原则，进一步加强项目建设监管，及时掌握

项目进度。

（四）定期实施规划评估考核和调整

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能源局、生态环

境厅、自然资源厅从 2020 年起，每年一季度前完成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专项规划上一年度实施情况评估考核。根据评估

考核结果，对未按规定时限完成选址或无法继续实施的项目

及时调整出规划，将已完成选址的新布局项目列入规划。列

入规划近期实施的项目，须充分论证确保科学慎重决策，原

则上不应再调整变更项目选址。根据规划调整情况，及时更

新重大建设项目库和可再生能源项目管理系统规划库。

三、投资估算

2019-2030 年期间，全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总

投资约 125.24 亿元。其中：规划近期（到 2020 年底）项目

总投资约 47.84 亿元，规划远期（到 2030 年底）项目总投资

约 77.40 亿元。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州（市）人民政府是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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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的责任主体，州（市）长为第一责任人，县（市、区）

长为直接责任人，各州（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分管

领导承担具体责任。各州（市）要根据规划的建设任务，建

立健全有利于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的工作机制，进一

步细化工作要求，抓紧完成项目前期工作，落实项目开工建

设条件，及时将规划建设项目上报到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和

国家能源局可再生能源项目管理平台，制定和完善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规划选址信息公开制度、土地划拨和收储制度、

财政奖补措施和利益补偿机制等。省级有关部门要各司其

职，强化协调配合，与州（市）上下联动，形成工作合力，

推动规划各项任务顺利实施。

（二）加大政策支持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对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规划选址工

作给予政策支持。对于列入专项规划的项目，发展改革部门

在 PPP 项目推介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方面予以支持；住房城乡

建设（环卫主管）部门加强行业指导；能源部门做好规划项

目与国家能源局可再生能源项目管理系统规划衔接，积极争

取能源电价补贴。专项规划之外布局建设的项目，所需补贴

资金原则上由项目所在地负责解决，生态环境部门做好规划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服务和环境准入条件审查工作；

自然资源部门要优先选址审查，加快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

书，优先安排用地计划指标，统筹做好用地保障。国家可再

生能源电价附加补贴资金优先用于支持列入规划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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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化监督管理

各有关部门应加强规划实施和执行的刚性约束，规范生

活垃圾焚烧处理项目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严格审批流程，

维护政府公信力。在切实保障公众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坚持

依法推进，坚决避免规划调整的随意性和执行的不确定性。

严格落实选址区域的规划控制要求，项目选址确定后，严禁

擅自占用或者随意改变用途。严格落实监督检查工作，按照

危险废物管理制度要求，加强对飞灰产生、利用和处置的执

法监管；对垃圾渗滤液、焚烧烟气等监测不达标的处理设施，

依法进行处置。按照国家统一部署，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将会

同相关部门开展全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建设项目专项检查，

并于每年一季度前通报上一年度规划实施情况，对工作不到

位的项目给予通报，其中工作严重不到位的，省能源局将其

从可再生能源项目管理系统规划库中删除。

（四）加强宣传教育

综合运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手段，依托标杆企业，鼓励

和引导学校、科研院所以及环保组织、志愿者等持续开展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各项政策措施和成效的宣传活动，制作科普

宣传作品，及时全面客观报道有关信息，形成有利于推进生

活垃圾焚烧处理工作的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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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规划近期项目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工作进度 拟选厂址
规划服务范

围

处理规模

(吨/日)

装机

总规模

(万千瓦)

投资

(万元)
开工

时间

完成

时间

1
昆明市五华区垃

圾焚烧发电厂异

地重建项目

已开工，卸料平台、升压

站、办公楼、集控楼基础

桩基工程施工已完成，综

合水泵房、工业消防水池

主体结构施工已完成，正

在进行 1 号炉安装及配套

管线施工。

项目位于五华区街道办事处

大村社区，东至：东经 102°
36′31″；南至：北纬 25°
11′25″；西至：东经 102°
36′19″；北至：北纬 25°
11′40″。

五华区、高

新主城区、

度假区海埂

片区、西山

区、盘龙区

2250 5.0 95150
2018 年

8 月

2019 年

12 月

2
嵩明县生活垃圾

综合处理项目

已开工，总体工程进度已

完成 95%，项目进入调试

阶段。目前正在进行厂区

绿化及工程扫尾工作。

嵩明县小药灵山脚下，恒嘉采

石场西南侧，东至：云南嵩明

县拦江水泥有限公司；南至：

大桥村委会第一村民小组土

地；西至：嵩明县恒嘉建材有

限公司；北至：大桥村委会第

一村民小组土地。

嵩明县城区

及周边乡镇
300 0.6 14860

2018 年

5 月

2019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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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工作进度 拟选厂址
规划服务范

围

处理规模

(吨/日)

装机

总规模

(万千瓦)

投资

(万元)
开工

时间

完成

时间

3
昭通市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

已完成项目用地预审、可

研编制，正在进行环评报

审、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

工作。

昭阳区永丰镇海边村，东至：

陈家湾；南至：石牛口；西至：

老鸭屯；北至：丁家湾。

昭阳区、鲁

甸县城区及

周边乡镇

800 1.0 50000
2019 年

12 月

2020 年

12 月

4
昭通市镇雄县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

厂一期

已完成特许经营招标、可

研、施工图设计编制，正

在进行环评报告编制、用

地报批等工作。

镇雄县西北约 19km 的芒部镇

小蒿枝村。

镇雄县城区

及周边乡镇
500 0.9 25000

2019 年

10 月

2021 年

3 月

5
宣威市第二生活

垃圾处理厂一期

已开工，主厂房装修工程

完成 95%；设备安装进度

已至 90%。。

宣威市来宾镇上宗屯村原生

活垃圾填埋场东北侧，东至：

宗范村 2.4 公里；南至：青刺

沟 1.5 公里；西至：326 国道

0.5 公里；北至：冷家村 2.2
公里。

宣威市城区

及周边乡镇
500 0.9 23313

2016 年

1 月

2019 年

7 月

6
玉溪市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项目一

期

已开工，土建完成工程总

量的 80%，焚烧设备及汽

轮机组已进场，正在进行

安装。

玉溪市红塔区高仓街道龙树

村一组十六营坡地，中心坐标

为 北 纬 24°14'44" ， 东 经

102°33'07"。

玉溪市红塔

区、峨山县

城区及周边

村镇

700 1.2 51425
2016 年

3 月

2019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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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工作进度 拟选厂址
规划服务范

围

处理规模

(吨/日)

装机

总规模

(万千瓦)

投资

(万元)
开工

时间

完成

时间

7
澄江县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项目

已完成项目核准、可研编

制和评审，正在进行环评

手续办理、施工图设计编

制、用地报批等工作。

澄江县九村镇东溪哨工业园

区（原垃圾焚烧厂内）东至：

建筑垃圾处理厂；南至：入场

水泥道路；西至：东溪哨小组

耕地；北至：至诚有限公司。

玉溪市澄江

县城区及周

边村镇

300 0.6 17400
2019 年

9 月

2020 年

12 月

8
保山市中心城市

生活垃圾发电项

目一期

已开工，正在开展项目三

通一平。

保山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厂区内的预留土地，东至：原

保山海螺水泥厂物流道路道

路；南至：水泥生产线冷却塔；

西至：水泥库；北至：水泥窑

隆阳区中心

城区、坝区

及部分山区

乡镇

400 0.75 20000
2019 年

6 月

2020 年

12 月

9
红河州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一期

已完成项目核准、可研编
制和评审、社会稳定风险
评估，正在进行环评、用
地报批等工作。

个旧市鸡街镇黑神庙坡原个
旧市卓越冶炼厂，东至：鸡石
高速；南至：鸡街棚旧村委会；
西至：鸡街棚旧村委会；北至：
鸡街倘甸村委会

蒙自市、个
旧市城区及
周边乡镇

600 1.2 32419 2019 年
9 月

202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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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工作进度 拟选厂址
规划服务范

围

处理规模

(吨/日)

装机

总规模

(万千瓦)

投资

(万元)
开工

时间

完成

时间

10
文山市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一期

已开工，主厂房、土建部
分已完成，焚烧炉、余热
锅炉等钢架材料已进场安
装。

马塘工业园区甲马石铝业片
区，东至：白革龙村小组；南
至：干塘子村委会；西至：大
坡村小组；北至：田房村小组。

文山市城区
及周边乡镇

600 1.8 30000 2017 年
6 月

2019 年
10 月

11
大理市第二（海
东）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二期

已开工，已完成 EPC合同
设备购置、烟囱排口外墙
体涂刷、监理、地块界桩
放线、工程规划报批建筑
面积测绘、施工用电安装
等工作。

大理市海东镇杨柳箐原一期
厂址内，一期场地东北面、南
面、西面各新增用地 1 块。

洱源县的牛
街乡、三营
镇、茈碧湖
镇、右所镇、
邓川镇，巍
山县的永建
镇、大仓镇、
庙街镇、南
诏镇、巍宝
山乡，漾濞
县的苍山西
镇、平坡镇、
漾江镇、顺
濞镇

600 1.2 25738 2019 年
3 月

2020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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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工作进度 拟选厂址
规划服务范

围

处理规模

(吨/日)

装机

总规模

(万千瓦)

投资

(万元)
开工

时间

完成

时间

12
大理州祥云县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

厂

已完成项目核准、可研编

制和评审，已获得选址意

见书、用地预审意见和社

会稳定性风险评估备案

证，正在开展施工图设计

编制、环评报审等工作。

祥云县财富工业园区飞天坡

芋头箐垃圾填埋场北侧，东

至：国有存量土地；南至：祥

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西

至：于官村民委员会第二、第

三村民小组；北至：于官村民

委员会第二、第三村民小组

祥云县、弥

渡县、宾川

县城区及周

边乡镇

500 0.9 25000
2019 年

9 月

2020 年

12 月

13
丽江市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一期

已完成项目核准、社会稳

定风险评估，已获得可研

批复、选址意见书、用地

预审意见，正在报批环评。

古城区文化街道老追古村，东

至：老追古村面山；南至：老

追古村面山；西至：粪便处置

中心；北至：垃圾焚烧发电厂。

古城区、玉

龙县城区及

周边乡镇

600 1.2 37000
2019 年

9 月

2021 年

6 月

14
德宏州瑞丽市生

活垃圾焚烧处理

厂

已完成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报告编制，已获得选址意

见书、用地预审意见、可

研批复，环评正在报审。

瑞丽市勐秀林场，原生活垃圾

填埋场内，东至：生活垃圾填

埋场（一期）；南至：勐秀林

场林地；西至：高速路弃土场；

北至：勐秀林场橡胶林。

瑞丽市、陇

川县城区及

周边乡镇

600 1.2 31082
2019 年

10 月

2020 年

12 月

合计 9250 18.45 47838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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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规划远期项目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规划服务范围 拟选厂址位置
装机总规模

（万千瓦）

(万千瓦)

处理规模

（吨/日）

投资

（万元）

1
昆明市西山海口垃圾焚烧发

电厂二期
西山区、安宁市、晋宁区等 昆明市西山区 0.9 500 25000

2
昆明市空港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厂二期
空港片区、官渡区、盘龙区等 空港大板桥镇 0.9 500 25000

3
昆明东郊垃圾焚烧发电厂原

址改建扩建项目
官渡区、经开区、度假区等 昆明市经开区 7.0

3200（一、二

期合并）
150000

4
昆明市呈贡区段家营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厂二期

呈贡区、 阳宗海、晋城镇、宜

良、经开区、官渡区矣六及金马

部分区域

呈贡新区吴家营乡段家营

村东侧 1.1 公里处的老荒

山

0.9 500 25000

5
嵩明县生活垃圾综合处理项

目二期
嵩明县城区及周边乡镇 昆明市嵩明县 0.6 300 15000

6
宣威市第二生活垃圾处理厂

二期
宣威市城区及周边乡镇 宣威市来宾街道上宗范屯 0.6 250 12500

7
曲靖市师宗县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
师宗县、陆良县城区及周边乡镇曲靖市师宗县 1.2 600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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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规划服务范围 拟选厂址位置
装机总规模

（万千瓦）

(万千瓦)

处理规模

（吨/日）

投资

（万元）

8
曲靖市罗平县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

罗平县城及周边乡镇、富源县部

分乡镇
罗平县 0.6 300 15000

9
玉溪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

目二期

玉溪市红塔区峨山县城区及周

边村镇

玉溪市红塔区高仓街道龙

树社区十六营坡地
0.6 300 9000

10
玉溪市江川-通海-华宁垃圾

焚烧发电项目

江川区、通海县、华宁县城区及

周边乡镇
玉溪市通海县垃圾填埋场 0.75 400 20000

11
保山市中心城市生活垃圾发

电项目二期

隆阳区中心城区、坝区及部分山

区乡镇
保山市海螺水泥厂旁 0.75 400 20000

12
保山市腾冲市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
腾冲市、龙陵县城区及周边乡镇保山市腾冲市 0.6 300 15000

13
保山市昌宁县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
昌宁县、施甸县城区及周边乡镇保山市昌宁县 0.6 300 15000

14
昭通市镇雄县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二期
镇雄县城区及周边乡镇 芒部镇松林蒿芝湾村民组 0.9 500 25000

15
丽江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二期
古城区、玉龙县城区及周边乡镇

丽江市古城区文化街道老

追古村
0.6 300 15000

16 普洱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思茅区、宁洱县城区及周边乡镇
普洱市思茅区东北侧芒果

山
0.75

800（一、二

期合并）
39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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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规划服务范围 拟选厂址位置
装机总规模

（万千瓦）

(万千瓦)

处理规模

（吨/日）

投资

（万元）

17
普洱市镇沅县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

镇沅县、景东县、景谷县城区及

周边乡镇
普洱市镇沅县 0.6 300 15000

18
普洱市澜沧县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

澜沧县、孟连县、西盟县城区及

周边乡镇
普洱市澜沧县 0.6 300 15000

19 临沧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临翔区、云县、凤庆县城区及周

边乡镇
临沧市云县 0.9 500 25000

20
临沧市耿马县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

耿马县、沧源县、双江县城区及

周边乡镇
临沧市耿马县 0.6 300 15000

21
楚雄州牟定县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

牟定县、大姚县、姚安县、永仁

县城区及周边乡镇
楚雄州牟定县 0.6 300 15000

22
楚雄州禄丰县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
禄丰县、武定县城区及周边乡镇楚雄州禄丰县 0.6 300 15000

23
红河州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二期

蒙自市、个旧市、开远市城区及

周边乡镇

红河州个旧市鸡街镇黑神

庙坡工业园区内
1.2 600 30000

24
红河州泸西县活垃圾焚烧发

电厂
弥勒市、泸西县城区及周边乡镇红河州泸西县 0.9 500 25000

25
红河州建水县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
建水县、石屏县城区及周边乡镇红河州建水县 0.6 300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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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规划服务范围 拟选厂址位置
装机总规模

（万千瓦）

(万千瓦)

处理规模

（吨/日）

投资

（万元）

26
红河州元阳县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

元阳县、红河县、绿春县城区及

周边乡镇
红河州元阳县 0.6 300 15000

27
文山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二期
文山市城区及周边乡镇

文山市马塘镇工业园区白

革龙村
0.5 200 10000

28
文山州西畴县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

西畴县、马关县、麻栗坡县城区

及周边乡镇
文山州西畴县 0.6 300 15000

29 巍山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巍山县、南涧县城区及周边乡镇大理州巍山县 0.6 300 15000

30
景洪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厂
景洪市、勐海县城区及周边乡镇西双版纳州景洪市 1.2 600 48000

31
德宏州芒市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

芒市主城区、工业园区、国际物

流园区及周边乡镇
德宏州芒市工业园区 1.2

600（一、二

期合并）
30000

32
怒江州泸水市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

泸水市城区及六库镇、上江镇、

老窝镇、鲁掌镇
怒江州泸水市 0.6 300 15000

合计 30.15 15450 774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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